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3 期(Jan. 2005) 1 

緊急應變 

化災緊急應變規劃暴露限值之探討 

蔡嘉一*、梁永芳** 

 

摘  要 

在 化 學 緊 急 因 應 規 劃 上 ， 其 中 一 項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決 定 安 全 距 離 (safety 

distance)，以為疏散或擬定緊急因應之依據。當然，我們可以把安全距離拉得越長

越好，但到底我們的資源有限，所以這是不切實際的。所幸，危害之後果分析法提

供一個結構性的步驟，可就潛在意外之嚴重性，藉由距離的估計以定量的方式來表

示之。因此，安全距離有時又稱危害距離(hazard distance)或後果距離。顯然地，要

估計不同類型之化學災害之危害距離，首要之務是界定緊急暴露限值。藉由這些終

點值(endpoint)，就可以估計出離外洩源之危害距離。  

國內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26 條指出，開發計畫要評估化災之影響與範

圍，唯對於化災之暴露限值未界定，使得所謂危害距離之評估，無法定規範可供遵

循 。 本 文 檢 討 工 作 場 所 空 氣 中 化 學 物 暴 露 限 值 所 常 用 之 名 詞 包 括 TLV-TWA、

TLV-STEL、TLV-C、IDLH、PEL、LC50與LD50，以及回顧國外緊急應變規劃上所

常引用之暴露限值，可供政府訂定緊急暴露限值之參考。  

 

【關鍵字】暴露限值、後果距離、風險管理方案、終點距離、危害距離、終點值   

*中華民國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會(籌備處)；國立中山大學環工所副教授(兼)；前加

拿大環境部環境緊急應變官  

**環保署科技顧問室技術顧問  



2 化災緊急應變規劃暴露限值之探討 

一、一般說明 

在 化 學 緊 急 因 應 規 劃 上 ， 其 中 一 項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決 定 安 全 距 離 (safety 

distance)，以為擬定緊急應變或疏散行動之依據。當然，我們可以把安全距離拉得

越長越好，但到底我們的資源有限，因此這是不切實際的。所幸，危害之後果分析

法(consequence analysis)提供一個結構性的步驟，可就潛在意外之嚴重性，藉由距

離的估計以定量的方式來表示之，因此安全距離有時又稱危害距離(hazard distance)

或後果距離(consequence distance)。  

危害距離是指在某特定暴露時間內，某處用來表示某種後果之物理數值(例如

毒性濃度)達到開始產生不良效應(例如死亡)之恕限值(threshold value)時，離危害源

之距離 [1]。  

危害距離的決定方式因毒性釋放、火災、爆炸等化學災害型態之不同而異，

茲說明如下 [1]：  

(1)毒性釋放--危害距離取決於嚴重受傷或致命之毒性濃度或劑量。  

(2)火災之熱效應 --火球、池火、閃火與 BLEVE(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的危害主要來自熱輻射效應，因此危害距離之取決相當於一定暴露

時間內，可能造成燒死或嚴重灼傷之熱輻射。  

(3)爆炸--危害距離決定於致死或嚴重受傷之超壓  (overpressure)。  

因此，顯然地要估計不同類型之化學災害之危害距離，首要之務是界定暴露

限值。故本文介紹一些緊急應變上常引用之暴露限值。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些恕限

值常被用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廠外後果分析上。  

二、工作場所毒性物質暴露規範 

在外洩現場中，即使備有個人防護裝備與空氣監測工具可供使用的情況下，

人體接觸到毒化物的危險性仍然存在。因此，因應員一定要了解毒化物對人體所可

能造成的影響。一些已公布的標準或數據，可以用來說明毒化物對人體的可能影

響，因應員應了解TLV、IDLH 、PEL、LC50、LD50等名詞所界定的標準。為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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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說明，茲將這些常用於化學災緊急應變規劃的名詞說明如下 : 

1.TLV－TWA (Threshold Limit Value-Time Weighted Average)--時量平均恕限值

(TLV-TWA)係指每天工作 8 小時，每週工作 5 天，員工可長期重複暴露於某作

業環境中，而不會對身體健康造成不良影響之毒性氣體最大容許濃度。圖 1 可

用來說明某工作場所之化學物濃度，隨時間變化情形。它對員工健康的影響，

可以 TLV-TWA 恕限值來評估。要特別注意的是，TLV-TWA 的恕限值是取 8

小時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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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某作業環境暴露濃度與TLV-TWA比較示意圖 [2] 

 

2.TLV－STEL(Threshold Limit Value-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短時間暴露恕

限值(TLV-STEL)係指工作人員暴露於毒性氣體環境中持續 15 分鐘，每天四次

(每次之間距不得短於 60 分鐘)，並不會造成身體健康方面刺激性、慢性或不可

恢復性之傷害的毒性氣體最大濃度。此值在外洩因應時，可能有實質上的用處。

當沒有其他方法可資利用，而要進入這樣濃度的環境中時，須要特別考慮才行。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於

1989 年在它的PEL限值增加了STEL限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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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V-TWA的理念是，在暴露的過程中，允許化學物的濃度有時可以超過恕

限值，衹要在允許的平均值內就好了。但這有一點危險性，因為很可能超過的

濃度很高，故造成不良健康影響，因此，1976 年ACGIH(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在 它 的 TLV 增 加 了 STEL 限 值 [2] 。 其 實

TLV-STEL也是一種時量平均(TWA)恕限值，只是其所取的暴露時間是 15 分鐘。

圖 2 用來說明工作場所的某化學物暴露濃度超過TLV-STEL值(1,000ppm)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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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某作業環境暴露濃度與TWA、STEL比較示意圖 [2] 

 

3. TLV－C(Threshold Limit Value-Ceiling)--最高濃度恕限值(TLV-C)是指人員受到

瞬間暴露的毒性氣體最高濃度限值；它主要是針對這些一旦人體暴露，可能導

致急速和特殊反應的化學物。從實務的角度來看，此值在外洩因應上，可視為

一個限制指標。ACGIH與OSHA指出在作業環境任何時間內，均不得超過最高濃

度 恕 限 值 ( 如 圖 3 所 示 ) 。 美 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也 使 用 ceiling限 值 ， 但 這 些 值 有 點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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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限值，很多具有暴露的時間限值(5～60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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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暴露濃度與最高濃度恕限值之比較示意圖 [2] 

 

4.IDLH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and Health)--立即致死濃度(IDLH)是指人

員暴露於毒性氣體環境 30 分鐘，尚有能力逃跑，且不致產生不良症狀或不可恢

復性之健康影響的最大容許濃度。要注意的是，IDLH濃度的研訂並未考慮敏感

族群 ;它由NIOSH所提出，主要用來決定呼吸防護裝備所需的等級 [2]。從選擇防

護裝備的觀點，若空氣中的毒氣濃度高於IDLH，必須要穿戴提供最高保護程度

的空氣供應式呼吸防護裝備，亦即佩用全面罩的SCBA(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自 給 式 吸 呼 防 護 具 )或 由 全 面 罩 與 逃 生 用 SCBA組 合 而 成 的 正 壓 式

SAR(supplied air respirator, 輸氣管式吸呼防護具 )；若空氣中的毒氣濃度低於

IDLH，則可考慮使用較低層次的防護裝備。  

5.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容 許 暴 露 限 值 (PEL)之 意 義 與 TLV-TWA相

同，只是其創始者並非ACGIH，而是OSHA於 1971 年所提出。這些限值(29CFR 

1910.1000)取自TLV(1968 年)、ANSI標準與其他聯邦標準。後來又有新增的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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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修訂的一些老舊的PEL值。所公布的標準也包括 13 種不具允許吸入暴露

濃度的致癌物 [2]。由於OSHA是執法單位，因此PEL為具法定效力之標準。  

6.LC50 、 LD50--LC50(lethal concentration)是 指 試 驗 動 物 群 在 一 定 濃 度 的 化 學 物 質

下，暴露一段時間(1~4 小時)後，觀察 14 天，結果能造成 50﹪試驗動物群死亡

之濃度；而LD50(lethal dose)係指在一定化學劑量(mg/kg)下，觀察 14 天，結果

能造成 50﹪試驗動物群死亡之劑量。要注意的是，LC50或LD50數值對人體健康

並沒有存在直接的關聯性。事實上，對某些化學物，人體可能承受之忍受度可

能比LC50低得多；但對另一些化學物，人體又可能有較高的忍受度。舉個例子

來講，光氣(phosgene)之LC50(老鼠)為 50ppm；而人體之LC50為 3,200ppm[3]。  

LC50有時會被當作使用空氣淨化式呼吸防護具的最高標準。這樣的方式完

全毫無根據，同時也有可能導致喪失性命。再一次強調，只有TLV-TWA為不需

呼吸防護裝備而可暴露的安全值。  

三、有毒氣體緊急暴露限值 

工作場所化學物質暴露規範所常用的 TLVS 與 PEL 值，主要是針對工廠員工，

每天工作 8 小時、每週工作 5 天的情況下，提供保護作用。然而就化學外洩的緊急

情況而言，不管是民眾或因應員，是很少會去停留那麼久的，往往首 30 分鐘是最

重要的時段，因此有一些機構和國家另行就上述之工作場所暴露標準，進行適當之

修訂，以為化學緊急應變規劃與因應之依據，茲說明於后。  

3.1 美國聯邦緊急管理署 

針對大眾安全，美國聯邦緊急管理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建議，取下列最高數值者為安全緊急限值 [4]：  

․IDLH/10 

․TLV-STEL 

․TLV-TWA 

․TLV-C 

FEMA 建議上述之限值祇適用於暴露時間少於一個小時的情況，且為非致癌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3 期(Jan. 2005) 7 

化學物。  

3.2 美國國家毒物學研究委員會 

美國國家毒物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Toxicology)

針對一般社區大眾與緊急因應員 (例如消防隊員與化學物外洩因應員 )分別訂定二

種不同之緊急暴露限值 [5]：  

․  短期大眾緊急規範濃度限值(Short-Term Public Emergency Guidance Level, 

SPEGL)--保護對象為大眾。  

․  緊急暴露規範濃度限值(Emergency Exposure Guidance Limit, EEGL)--保護

對象為緊急因應之專業人員。  

3.3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研訂了一

套「緊急因應規劃指南」(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lines, ERPG)。  

ERPG界定化學物三種不同的濃度限值 [4]：  

․ERPG-1--人可以暴露一個小時，而不致產生任何徵狀之最大空氣中化學物

濃度。  

․ERPG-2--人可以暴露一個小時，而不致產生不可恢復性或嚴重健康影響，

導致他們沒有能力採取保護措施的空氣中化學物濃度。  

․ERPG-3--人可以暴露一個小時，而不致產生危害生命之影響的空氣中化學

物濃度。  

依上述定義，顯然地它們的數值大小順序如下：ERPG-3> ERPG-2> ERPG-1。

目前美國工業衛生協會已公佈了四十多種化學物之 ERPG 值。  

3.4 美國環保署(US EPA) 

1. 關心濃度限值(LOC) 

US EPA在其風險管理方案(Risk Management Program, RMP)下，依據「緊急

規劃與社區知的權利法案」(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

所表列的 390 種劇毒化學物(extremely hazardous substances)，為針對大眾保護，

建議採用IDLH的 10 分之 1 為暴露限值，又謂關心濃度限值(level of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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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LOC限值係指空氣中有毒化學物，於一般民眾短期暴露時，不會造成不

可恢復性的健康影響的最大濃度 [4]。  

2. 毒性終點濃度(Toxic Endpoint) 

US EPA 針對毒性氣體擴散模擬，已公佈 77 種有毒化學物之毒性終點濃

度，以為美國風險管理方案(RMP)的一部分。藉用毒性終點濃度，就可以模擬出

危害距離。  

US EPA的毒性終點濃度選用原則是依下列先後順序 [2]：  

․ERPG-2 

․LOC 

凡不為ERPG-2 所表列之化學物，則取LOC。如上所述，LOC是取IDLH/10。

至於那些沒有IDLH的化學物，其IDLH則依下列毒性數據的先後順序估計之 [4]： 

․LC50×0.1 

․LCLO

․LD50×0.01 

․LDLO×0.1 

上述，LDLO係指能導致死亡之最低劑服量；LCLO係指經由呼吸，能導致死

亡之空氣中最低濃度。由於LD50或LDLO的單位是mg/kg(分母是單位體重)，因此

應將LOC轉換為空氣中的濃度 : 

3
3

m4.0
kg70)LOC(m/mg =   

上式中，70kg代表一位成人體重，0.4m3是 30 分鐘內成人所吸進的空氣量。 

要特別注意的是，US EPA 雖然界定(40 CFR Part68)終點濃度之暴露時間為

1 個小時，但在後果分析中，即使暴露時間小於 1 個小時，終點濃度的限值仍然

維持不變。  

3.5 加拿大環境部 

加拿大環境部(Environment Canada)建議由下列三者，就取其較小者為危害濃

度限值 (hazard concentration limit)，再以危害濃度限值來界定下風處之危害距離

(hazard distan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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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LV-TWA 

․窒息濃度  

․LFL(毒性物質同時具易燃特性者) 

對於某些特殊化學物，該部建議採用下列危害濃度限值：  

․氟化氫(HF)--IDLH 

․紅磷(磷酸)(red phosphorus(phosphoric acid))--TCLO

․丁醛(butyraldehyde或謂  butyl aldehyde)--TCLO

LFL(lower flammable limit,易燃下限)係指能產生持續性燃燒所需之最低氣體

濃度 ;TCLO (toxicity concentration)係指空氣中某化學物能於特定暴露時間內，造成

人體或動物之毒性效應之最低濃度。  

3.6 法國 

法國列有危害準則(如表 1 所示)，以決定安全距離，其目的是作為土地使用之

規劃。所使用的危害濃度恕限值，死亡為LC1%；受傷恕限值則尚未定案。  

 

表 1  法國土地使用規劃之危害準則* 

準   則 
意外型態 效應 

第一個死亡 第一個不可恢復性效應 

BLEVE 
‧熱輻射 
‧超壓 

˙5kW/m2 

˙0.14bar 
˙3kW/m2 

˙0.05bar 

UVCE 超壓 0.14bar 0.05bar 

內 容 物 瞬 時 全 部 外

洩 毒性劑量 LC1% 與 暴 露 時 間

(氣雲經過) 
IDLH(尚未定案)與暴露

時間(氣雲經過) 
最 大 輸 送 管 瞬 時 破

裂，產生最高流量 毒性劑量 LC1% 與 暴 露 時 間

(裂漏時間) 
IDLH(尚未定案)與暴露

時間(裂漏時間) 
廠 內 最 大 的 儲 槽 火

災；固定頂式儲槽氣

相爆炸 

‧熱輻射 
‧超壓 

˙5kW/m2 

˙0.14bar 
˙3kW/m2 

˙0.05bar 

貯 存 量 最 大 的 爆 炸

物爆炸；反應性爆炸 
‧熱輻射 
‧超壓 

˙5kW/m2 

˙0.14bar 
˙3kW/m2 

˙0.05bar 
*本準則是法國作為土地使用規劃之用。參考資料 [1]；1bar＝14.7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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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荷蘭 

荷蘭政府於緊急應變規劃界定「受傷」之毒性恕限值為LC50(30min)/40；「致

死」之恕限值為LC50(30min)。  

3.8 澳洲 

澳洲政府規定住宅區物理影響之毒性恕限值為不得造成喉嚨與眼睛之刺激之

空氣中化學物濃度。  

3.9 巴西 

巴西對於毒性物質所作的安全距離之恕限值為LC1%、暴露時間 10 分鐘；LC1%

依波羅比方程式(probit function)決定之。  

四、易燃氣體緊急暴露限值 

4.1 國際油輪與碼頭操作者協會 

1. 閃 火 -- 國 際 油 輪 與 碼 頭 操 作 者 協 會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Gas Tanker & 

Terminal Operators Ltd, SIGTTO)認為氣雲要具易燃性，其濃度必需在LFL以上 ;

然而LFL是取自三分鐘的平均值，加之氣雲局部之不均勻性，因此氣雲邊界之濃

度是在LFL之上下波動。基於上述理由，SIGTTO建議採用LFL/2 來決定最大易

燃範圍 [7]。如果氣雲被點燃，祇有在LFL濃度內的部份  (指外洩源至  LFL)，會

以閃火的形式燃燒。位於燃燒氣雲中的人員可能由於吸入燃燒的氣體，或財產

被點燃，因此面臨最大的風險。SIGTTO認為熱輻射危害可由LFL達到LFL/2 邊

界，因此閃火區的風險區位於LFL/2 所形成的氣雲套封內 [7]。  

2. 爆炸--易燃氣體被點燃的另一個可能結果是非密閉性氣雲爆炸(unconfined vapor 

cloud explosion, UVCE)，其危害來自爆震(blast)所產生的超壓。超壓係指離氣雲

中心某點之高出大氣壓之壓力，而氣雲中心係指震波源。SIGTTO[7]假設震波源

位於外洩源與LFL/2 之中間點(如圖 4 所示)。  

3. 火球--火球(fireball)半徑內，財產嚴重受損，死亡風險大。火球半徑外，熱輻射

160kJ/m2以上，導致嚴重死亡；80 kJ/m2以上，受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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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易燃氣體外洩爆炸中心位置示意圖  

 

4.2 美國化工工程師協會 

1. 閃火--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認

為外洩點之氣體濃度雖然可能高於 UFL（易燃上限），危害距離 (亦即燃燒區 )

應由外洩點到 LFL/2 界線。AIChE 的理由是亂流將促使空氣與外洩氣體混合，

導致燃燒。顯然地，AIChE 對閃火之危害距離之界定與 SIGTTO 相同。  

4.3 美國環保署(US EPA) 

US EPA 之 RMP 方案對閃火、爆炸、火球與池火之終點濃度之規定如下：  

1.閃火--終點濃度恕限值取 LFL。這個距離代表氣雲閃火之熱輻射效應，能導致嚴

重後果之最大距離。  

2.爆炸--氣雲爆炸之終點恕限值取超壓 1psi。超壓 1psi 為可能由於爆炸造成財產損

毀，而導致人體潛在受傷(例如為震碎之玻璃所割傷)之恕限值。  

3.火球 --火球之熱輻射終點恕限值，取能造成二度灼傷之熱劑量，暴露時間為 40

秒，輻射強度為 5kW/m2。  

4.池火--熱輻射終點恕限值為 5kW/m2，暴露時間為 40 秒。人體暴露於此種熱輻射

40 秒鐘，將導致二度灼傷。RMP方案假設居民能於 40 秒內逃離此種熱輻射；

大氣傳輸係數(T)為 1。  

4.4 其他國家  

1. 加拿大環境部--加拿大環境部對於易燃物的外洩，其危害距離是藉用擴散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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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FL 為危害濃度限值；對於爆炸所產生的超壓，並未提出準則。  

2. 法國--法國的熱輻射恕限值，死亡為 5kW/m2；受傷為 3kW/m2。爆炸超壓恕限值，

死亡為 0.14bar；受傷為 0.05bar(表 1)。  

3. 澳洲--澳洲的熱輻射為 4.7kW/m2，爆炸超壓為 7kPa，且二者發生之頻率不得大

於 50×10-6/year恕限值。  

4. 巴西--巴西的超壓恕限值為 0.1 bar (氣雲爆炸)；爆炸中心為外洩源至 LFL 之中

點；安全距離指外洩源至超壓 0.1 bar 之距離。  

5. 荷蘭--考量熱輻射，死亡區為火焰接觸；受傷熱輻射恕限值為 7 kW/m2。如考量

氣雲爆炸，超壓 0.1bar為受傷恕限值；氣雲區內為死亡之範圍。  

五、結  論 

藉由上述之終點值，就可以估計出離外洩源之危害距離(後果距離)。顯然地，

每一個組織或國家對毒性或易燃性化學物之終點值的界定可能有所不同，因此藉由

後果分析所估算出來的危害距離亦不同。這一點讀者宜注意之。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環評準則)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2 項

訂定。環評準則第 26 條要求「開發單位應評估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風災、

水災、地震、爆炸、化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

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之道路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統與當地其他條件，訂

定緊急應變計畫等因應對策」。顯然地，開發計畫應事先對化災之風險進行評估，

並預估其危害範圍，進而研訂緊急應變計畫。然而我國對於化災之緊急暴露限值(終

點值)未界定，使得所謂危害距離之評估，無法定規範可供遵循;結果上述準則第 26 條，

於環評過程未明確落實，政府應儘速訂定化災緊急暴露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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